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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1. 委托人应当向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

并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2. 司法鉴定人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方式、方法和步骤，

遵守和采用相关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鉴定。

3. 司法鉴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度。司法鉴定人依法独立、客观、

公正地进行鉴定，不受任何个人和组织的非法干预。

4. 使用本鉴定文书应当保持其完整性和严肃性。

地址：昆明市青年路鸿城广场 12楼 28 号

联系电话：0871—63172772 传真：0871—63172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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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市古城区象山社区银象西段 70 号 180.03 平方米住

宅一套和古城区象山街银象西段26号210.73平方米住宅

一套房地产市场价值鉴定意见书

云英恒鉴司[2019]房鉴字第 37 号

一、 基本情况

委托人：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

委托事项：对丽江市古城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巫亮华、肖

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对位于丽江市古城区象山社区银象西段 70号，

建筑面积为 180.03 平方米住宅一套和古城区象山街银象西段 26号，建

筑面积为 210.73 平方米住宅一套房地产进行市场价值鉴定。

受理日期：2019 年 11 月 19 日

鉴定材料：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评估委托书 2019 云 0702 执 598

号；《房屋所有权证》为丽江市房权证古城字第 0035323 号、《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为丽国用（2013）第 291 号；《房屋所有权证》为丽江市

房权证古城字第 0035901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为丽国用（2013）

第 289 号；现场勘验记录表；现勘照片。

二、基本案情

因申请执行人丽江市古城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

巫亮华、肖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委托我所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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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房地产位于丽江市古城区象山社区银象西段 70号，建筑面积为

180.03 平方米住宅一套（房产证号：丽江市房权证古城字第 0035323 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为丽国用（2013）第 291 号）和位于古城区象山街

银象西段 26号，建筑面积为 210.73 平方米住宅一套（房产证号：丽江市

房权证古城字第 0035901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为丽国用（2013）第

289 号）房地产价值进行评估鉴定。我所鉴定人员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对

鉴定对象进行了现场查勘、拍照等必要鉴定工作。

三、资料摘要

1. 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评估委托书 2019 云 0702 执 598 号。

2. 《房屋所有权证》为丽江市房权证古城字第 0035323 号、《国有

土地使用权证》为丽国用（2013）第 291 号、《房屋所有权证》为丽江市

房权证古城字第 0035901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为丽国用（2013）第

289 号等复印件。

3.现场勘验记录表、现场照片。

四、鉴定过程及分析说明

（一）鉴定程序

我所接受委托，同委托方及相关方明确鉴定对象：

鉴定人员拟定鉴定方案，确定鉴定基准日，收集相关资料：

在委托方的组织下，鉴定人员对鉴定对象进行现场查勘;

鉴定人员选定评估方法和计算公式，验证有关技术材料，进行必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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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调查和资料搜集，评定估算；

汇总鉴定结果，分析确定评估结论，撰写鉴定意见书，内部三级复核。

（二）鉴定人员：李林、张敏、蔡亿君。

（三）鉴定时间：2019 年 11 月 19 日。

（四）鉴定地点：丽江市古城区象山社区银象西段 70 号和古城区象

山街银象西段 26号。

（五）内容：

鉴定对象 1：和瑞芳、肖伟和肖耀辉名下所有的位于丽江市古城区象

山社区银象西段 70号，建筑面积为 180.03 平方米住宅一套（房产证号：

丽江市房权证古城字第 0035323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为丽国用（2013）

第 291 号）房地产。

鉴定对象 2：巫照邦和胡金鑫名下所有的位于古城区象山街银象西段

26号，建筑面积为 210.73 平方米住宅一套（房产证号：丽江市房权证古

城字第 0035901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为丽国用（2013）第 289 号）

房地产。

（六）、鉴定对象描述与分析

鉴定对象 1：丽江市古城区象山社区银象西段 70 号

1.估价对象范围：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丽江市房权证古城字第 0035323

号复印件，位于丽江市古城区象山社区银象西段 70 号住宅，登记建筑面

积：180.03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丽国用（2013）第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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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用途为住宅用地，使用权面积为 158.925 平方米。本次评估包括房屋

的所有权和土地在剩余使用年期的使用权，以及与房地产不可分割的水、

电、装修以及配套的相关辅助设施在内的一切附属物价值。

2.土地基本状况：

名称 丽江市古城区象山社区银象西段 70 号

四至 北 巷道 南 巷道 东 房屋 西 空地

面积

（㎡）
158.925 平方米 地形地势 平坦

规划

用途
住宅用地 形状 近似为矩形

开发程

度

至价值时点，土地开发程度达到宗地红线内外“六

通一平”（通路、通电、通讯、通气、给水、排水）

及场地平整。

土地使

用期限
2083 年 4 月 16 日止

3 建筑物基本状况：

丽江市古城区象山社区银象西段 70 号

小区四至
北邻昌洛路、南至象山居民区、西至雪象段

棕树巷、东至道路

建筑面积（㎡） 180.03 建筑结构 混合、木结构

总层数 共 2层 估价楼层 第 1-2 层

设计用途 住宅 实际用途 住宅

层高 3.0 产品类型 自建房

赠送 独院式，带花园约 60平方米，屋顶有简易房

装饰

装修

室外装修 贴瓷砖

室内装修

院门为铁门，花园：地面铺石子和地砖；厨房和卫

生间：地面铺地砖、瓷砖至顶，扣板吊顶；卧室一

间和客厅，地面铺木地板，木板吊顶。

设施

设备

水电 暗设 电梯 无

空调 — 消防 无

使用与 竣工年月 2000 成新度 八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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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使用状况 自己使用

估价对象的楼宇基础无沉降情况，估价对象室内空间布局合理，采光、

通风较好，经实地查勘及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自己使用作为住宅使用，

经查勘，估价对象保养维护情况良好，为基本完好房。。

4、估价对象权益状况

（1）、房权证登记状况：

产权证号 丽江市房权证古城字第 0035323 号

房屋所有权人 和瑞芳 肖伟 肖耀辉

共有情况 按份共有

房屋坐落 丽江市古城区象山社区银象西段 70号

登记时间 2013 年 03 月 12 日

房屋性质

规划用途 住宅

房屋

状况

总层数
建 筑 面 积

（㎡）

套 内 建 筑 面 积

（㎡）
其他

1 39.23 住宅

2 140.80 住宅

附记
该房屋按份共有：和瑞芳(20.00%)；肖伟(60.00%)；

肖耀辉(20.00%)；

（2）《国有土地使用证》：

使用证号 丽国用（2013）第 291 号

土地使用权

人
和瑞芳

坐落 丽江市古城区象山社区银象西段 70 号

地号 B-03-128 图号 48791994

地类（用途） 住宅用地
取 得 价

格
/

使用权类型 出让
终 止 日

期

2083 年 4 月 16 日

止

使用权面积 158.925 ㎡
独 用 面

积
/㎡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产权证复印件资料，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房屋所

file:///D:/公司企业评估项目汇总/陈文银/2017年/本公司/模板/商铺模板/预估函.doc
file:///D:/公司企业评估项目汇总/陈文银/2017年/本公司/模板/商铺模板/预估函.doc
file:///D:/公司企业评估项目汇总/陈文银/2017年/本公司/模板/商铺模板/预估函.doc
file:///D:/公司企业评估项目汇总/陈文银/2017年/本公司/模板/商铺模板/预估函.doc


昆明云英恒司法鉴定所

地址：昆明市青年路鸿城广场 12楼 28号 电话：0871—63172772 传真：0871—63172778 邮编：650021
7

有权人为和瑞芳 、肖伟和肖耀辉，土地使用权人为和瑞芳，土地所有权

属于国家，本次估价目的为司法诉讼，属于公开价值，有无他项权利限制

对价值没有影响。

5、估价对象所在区域概况

（1）、位置状况描述与分析

（a）坐落：估价对象位于丽江市古城区象山社区银象西段 70号，四

至情况：北邻昌洛路、南至象山居民区、西至雪象段棕树巷、东

至道路，附近有：阳光花园、象山居民小区、中国电信、玉缘小区、象

山综合市场、黑龙潭公园等大规模商业及住宅区，配套设施完善。位置状

况“较好”。

（b）方位：城市市区地带，丽江市北片区。

（c）离商业中心距离：估价对象距离商业中心—古城核心区域，2

公里以内，综合“一般”。

（d）临街状况：二面临街、临昌洛路和雪象段棕树巷。

（e）朝向：楼宇主朝东、西。

（f）楼层：总层为 2 层，估价对象位于 1-2 楼。

( 2)、交通状况描述与分析

(a)道路状况：周边有昌洛路、雪象段棕树巷等道路，等级为双向

4车道，该区域属于旅游娱乐点，除节假日道路通达程度为“通畅”。

(b)出入可利用的交通工具：周围有 6 路、20 路内环、20 路外环、

11 路等多公交线路通过，并设有站点“阳光花园 ”、“香格里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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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即可。交通出行便捷度“便捷”。

(c)交通管制情况：区域属于城市城区地带，附近主要为住宅区及商

业区，较少有交通管制措施。

(d)停车方便程度：区域属于城市城区地带，属于老城区，内部巷道

不能停车，停车便捷程度“较差”。

(3).环境状况描述与分析

(a）自然环境：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属于城市城区地带，现已大部分

开发为高楼大厦，原始地貌及自然环境已城市化，自然环境“一般”。

(b）人文环境：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城市市区，治安状况较好，卫生

条件较好。

(c）景观：区域内主要有城景、街景，区域内有黑龙潭公园等休闲

场所。

(4).外部配套设施状况描述与分析

(a)基础设施：估价对象位于城市市区内，供水、排水、供电、通

信、燃气和有线电视与市政管网连接，可保证日常使用，基础配套设施“较

完善”。

(b)、公共设施成熟度：

教育
丽江古城一中、民族中等专业学校、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等。知名

度一般

医疗卫生
玉龙县人民医院、市人民医院、古城区人民医院、妇产医院。知名度

较高

超市 沃尔玛购物广场及众多零星超市。知名度较高

file:///D:/公司企业评估项目汇总/陈文银/2017年/本公司/模板/商铺模板/预估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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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金融

服务

工商银行网点、富滇银行网点、景洪民生银行、多家银行网点，较完

善

综上所述公共服务设施“较完善”

(5).区域状况未来变化趋势分析

估价对象位于丽江市古城区象山社区银象西段 70 号，随着城市发

展，区域未来的产业空间布局将作为重点进行调整和优化，对估价对象住

宅价值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综上，估价对象区位状况较“较优”

鉴定对象 2：古城区象山街银象西段 26 号

1.估价对象范围：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丽江市房权证古城字第 0035901

号复印件，位于古城区象山街银象西段 26号住宅，登记建筑面积：210.73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丽国用（2013）第 289 号，用途为住

宅用地，使用权面积为 161.477 平方米。本次评估包括房屋的所有权和土

地在剩余使用年期的使用权，以及与房地产不可分割的水、电、装修以及

配套的相关辅助设施在内的一切附属物价值。

2.土地基本状况：

名称 古城区象山街银象西段 26号

四至 北 巷道 南 巷道 东 房屋 西 房屋

面积

（㎡）
161.477 平方米 地形地势 平坦

规划

用途
住宅用地 形状 近似为矩形

开发程

度

至价值时点，土地开发程度达到宗地红线内外“六

通一平”（通路、通电、通讯、通气、给水、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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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场地平整。

土地使

用期限
2083 年 4 月 16 日止

3 建筑物基本状况：

古城区象山街银象西段 26号

小区四至
北邻昌洛路、南至象山居民区、西至雪象段

棕树巷、东至道路

建筑面积（㎡） 210.73 建筑结构 混合、木结构

总层数 共 2层 估价楼层 第 1-2 层

设计用途 住宅 实际用途 住宅

层高 3.0 产品类型 自建房

赠送 独院式，带花园约 50平方米，屋顶有简易房

装饰

装修

室外装修 贴瓷砖

室内装修

院门为铁门，花园：地面铺石子和地砖；厨房和卫

生间：地面铺地砖、瓷砖至顶，扣板吊顶；卧室一

间和客厅，地面铺木地板，木板吊顶。

设施

设备

水电 暗设 电梯 无

空调 — 消防 无

使用与

维护

竣工年月 2000 成新度 八成新

使用状况 自己使用

估价对象的楼宇基础无沉降情况，估价对象室内空间布局合理，采光、

通风较好，经实地查勘及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自己使用作为住宅使用，

经查勘，估价对象保养维护情况良好，为基本完好房。。

4、估价对象权益状况

（1）、房权证登记状况：

产权证号 丽江市房权证古城字第 0035901 号

房屋所有权人 巫照邦 胡金鑫

共有情况 按份共有

房屋坐落 古城区象山街银象西段 26号

登记时间 2013 年 04 月 15 日

房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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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用途 住宅

房屋

状况

总层数
建 筑 面 积

（㎡）

套 内 建 筑 面 积

（㎡）
其他

2 72.42 住宅

2 138.31 住宅

附记
该 房 屋 按 份 共 有 ： 巫 照 邦 （ 50.00% ） ； 胡 金 鑫

（50.00%）；

（2）《国有土地使用证》：

使用证号 丽国用（2013）第 289 号

土地使用权

人
巫照邦

坐落 古城区象山街银象西段 26 号

地号 B-03-178 图号 48791994

地类（用途） 住宅用地
取 得 价

格
/

使用权类型 出让
终 止 日

期

2083 年 4 月 16 日

止

使用权面积 161.477 ㎡
独 用 面

积
/㎡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产权证复印件资料，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房屋所

有权人为巫照邦和胡金鑫，土地使用权人为巫照邦，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

本次估价目的为司法诉讼，属于公开价值，有无他项权利限制对价值没有

影响。

5、估价对象所在区域概况

（1）、位置状况描述与分析

（a）坐落：估价对象位于古城区象山街银象西段 26 号，四至情

况：北邻昌洛路、南至象山居民区、西至雪象段棕树巷、东至道

路，附近有：阳光花园、象山居民小区、中国电信、玉缘小区、象山综合

市场、黑龙潭公园等大规模商业及住宅区，配套设施完善。位置状况“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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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b）方位：城市市区地带，丽江市北片区。

（c）离商业中心距离：估价对象距离商业中心—古城核心区域，2

公里以内，综合“一般”。

（d）临街状况：二面临街、临昌洛路和雪象段棕树巷。

（e）朝向：楼宇主朝东、西。

（f）楼层：总层为 2 层，估价对象位于 1-2 楼。

( 2)、交通状况描述与分析

(a)道路状况：周边有昌洛路、雪象段棕树巷等道路，等级为双向

4车道，该区域属于旅游娱乐点，除节假日道路通达程度为“通畅”。

(b)出入可利用的交通工具：周围有 6 路、20 路内环、20 路外环、

11 路等多公交线路通过，并设有站点“阳光花园 ”、“香格里苑”，下

车即可。交通出行便捷度“便捷”。

(c)交通管制情况：区域属于城市城区地带，附近主要为住宅区及商

业区，较少有交通管制措施。

(d)停车方便程度：区域属于城市城区地带，属于老城区，内部巷道

不能停车，停车便捷程度“较差”。

(3).环境状况描述与分析

(a）自然环境：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属于城市城区地带，现已大部分

开发为高楼大厦，原始地貌及自然环境已城市化，自然环境“一般”。

(b）人文环境：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城市市区，治安状况较好，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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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较好。

(c）景观：区域内主要有城景、街景，区域内有黑龙潭公园等休闲

场所。

(4).外部配套设施状况描述与分析

(a)基础设施：估价对象位于城市市区内，供水、排水、供电、通

信、燃气和有线电视与市政管网连接，可保证日常使用，基础配套设施“较

完善”。

(b)、公共设施成熟度：

教育
丽江古城一中、民族中等专业学校、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等。知名

度一般

医疗卫生
玉龙县人民医院、市人民医院、古城区人民医院、妇产医院。知名度

较高

超市 沃尔玛购物广场及众多零星超市。知名度较高

商业金融

服务

工商银行网点、富滇银行网点、景洪民生银行、多家银行网点，较完

善

综上所述公共服务设施“较完善”

(5).区域状况未来变化趋势分析

估价对象位于古城区象山街银象西段 26 号，随着城市发展，区域

未来的产业空间布局将作为重点进行调整和优化，对估价对象住宅价值有

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综上，估价对象区位状况较“较优”

五.鉴定依据

file:///D:/公司企业评估项目汇总/陈文银/2017年/本公司/模板/商铺模板/预估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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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为依据: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评估委托书。

（二）法规依据：

（1）《司法鉴定程序通则》

（2）《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规范》；

（5）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等。

（三）取价依据：

（1）《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2）鉴定评估人员现场勘察鉴定记录、实拍照片等资料；

（3）鉴定人员现场咨询及查询网上价值等信息；

（4）本鉴定估价机构掌握的房地产市场相关资料。

六.鉴定方法

1、估价技术路线的确定

房地产估价的技术路线是指导整个房地产估价过程的技术思路，是估

价人员对估价对象房地产的价格形成过程的认识。确定房地产估价技术路

线，也就是确定房地产价格形成过程。确定估价技术路线的结果和目的是：

确定价格内涵和价格形成过程。 确定房地产估价技术路线，要对估价对

象房地产本身有充分的认识，要对交易各方的情况和交易过程有充分的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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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是估价人员模拟房地产价格形成过程以确定房地产的客

观合理价格的过程，房地产估价技术路线就是估价人员模拟房地产价格形

成过程、揭示房地产价格内涵时的思路。因此，房地产估价技术路线体现

的正是估价对象房地产的价格形成过程，反映的正是估价对象房地产的价

格内涵。

2、估价方法的选用

通用的房地产评估方法有市场比较法、收益法、假设开发法、成本法，

估价方法的选择应按照房地产评估技术规则，根据当地市场发育状况，并

结合该项目的具体特点以及估价目的等，选择适当的估价方法。

（1）估价对象法定批准规划用途为住宅，实际为住宅，已建成投入

使用，不属于待开发房地产，可待开发能力较低，因此不适宜选用假设开

发法进行评估。

（2）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住宅，实际为住宅，属于收益性物业，且

该片区为成熟住宅区，但长期以来，租赁价值远低于市场价值，收益价值

不能反映现在的市场交易价值，故此评估不适宜采用收益法。

（3）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居住（自建房、实际为住宅）物业房地产市

场发展势头良好，成熟片区，市场交易活跃。同一类型住宅（自建房、实

际为住宅）物业近 2 年成交案例较多，故宜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

（4）近几年丽江市房地产市场发展较快，从成本角度已较难反映出

估价对象的客观市场价值，故不适宜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同时结合本次评估背景，考虑方法的适宜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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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适宜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

4、计算公式

市场比较法是将估价对象与在价值时点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

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格作适当的修正，以此估算估价对

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市场比较法计算公式：比准单价=[Σ（可比实例单价×交易情况修正

系数×交易日期修正系数×区域因素修正系数×个别因素修正系数）]/选

取的可比实例个数

七、鉴定意见

经过计算分析，得出鉴定结果如下：

对被执行位于丽江市古城区象山社区银象西段 70号，建筑面积为

180.03 平方米住宅一套和古城区象山街银象西段 26 号，建筑面积为

210.73 平方米住宅一套房地产在鉴基准日（2019 年 11 月 19 日）的鉴定

价值为 267.37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佰陆拾柒万叁仟柒佰元整）。详见

下表房地产鉴定结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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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鉴定结果一览表

价值时点： 2019 年 11 月 19 日

委托方：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

原告方：丽江市古城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方：巫亮华 肖伟

一、房地产

序

号
房权证编号 坐落

所有权

人
共有情况 结构

所在层数

/总层数

设计

用途
建成年限

建筑面积

（m
2
）

单价（元/㎡）
评估总价

（万元）

备

注

1 丽江市房权

证古城字第

0035323 号

丽江市古

城区象山

社区银象

西段70号

和瑞芳

肖伟

肖耀辉

和瑞芳

(20.00%)肖

伟 (60%)

肖耀辉

(20%)

混合、木

结构

1/1
住

宅
2005 39.23 6,880.00 26.99

住

宅

2 1-2/2
住

宅
2005 140.80 6,880.00 96.87

小计 180.03 123.86

3 丽江市房权

证古城字第

0035901 号

古城区象

山街银象

西段26号

巫照邦

胡金鑫

巫照邦

（50%）

胡金鑫

（50%）

混合、木

结构

1-2/2
住

宅
2005 72.42 6,810 49.32

4 1-2/2
住

宅
2005 138.31 6,810 94.19

小计 210.73 143.51

二、对应土地情况

序

号

土地使用权

证号
坐落

土地使

用权人
图幅号 地号 用途

权利

性质
终止日期

使用权面积

（㎡）
单价（元/㎡）

评估总价

（万元）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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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丽国用

（2013）第

291 号

丽江市古

城区象山

社区银象

西段70号

和瑞芳 48791994 B-03-128 住宅 出让
2083 年 4

月16日止
158.925 此价值已包含在房地产里

2

丽国用

（2013）第

289 号

古城区象

山街银象

西段26号

巫照邦 48791994 B-03-178 住宅 出让
2083 年 4

月16日止
161.477 此价值已包含在房地产里

小计 320.402 0.00

三、房地合一总价（元） 267.37

鉴定机构：昆明云英恒司法鉴定所

注：①、此价值未扣除拖欠的物管费、电费、水费等。

②、结果已包含室内装饰装修（墙面、地面、顶面、灯具、给排水、窗帘布艺、门窗等）和加建部分，未包含可移动家具、家

电等。

③、此价值为房产和对应土地的综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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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特别事项说明：

1、本鉴定报告遵循司法鉴定基本原则：依法鉴定原则、独立鉴定原

则、客观鉴定原则、公正鉴定原则。在以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工作

原则上，结合鉴定目的对鉴定对象进行评估鉴定。以产权利益主体变动为

前提，遵循资产持续经营原则、替代性原则、公开市场原则等操作性原则。

我所及参加评估鉴定的人员与委托方及原被告之间无任何特殊利益关系，

评估鉴定人员在评估鉴定工作中恪守职业规范。

2、鉴定假设和限制条件：

本鉴定意见书中的市场价值，是指鉴定对象在采用市场价值标准并假

设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利的条件下最可能形成的客观合理价值。所谓公

开市场，是指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在该市场上交易各方进行交易的目的在

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益，他们并且都掌握了必要的市场信息，有比较

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对交易对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识。此外，市场交易

条件公开并不具有排它性，即所有市场主体都可以平等自由地参与交易并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自愿销售的卖方及自愿购买的买方；

（2）有一段合理的洽谈交易时间，可以通盘考虑鉴定对象性质和市

场情形进行议价；

（3）在此期间鉴定对象价值将保持稳定；

（4）鉴定对象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自由转让；

（5）不考虑特殊买家的额外出价。

（6）对于鉴定对象的用途，本次评估是以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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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报告中的评估鉴定价值为鉴定对象于鉴定时点状态、在市场

价值标准及满足鉴定的假设和限制、并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利的条

件下的市场价值，其中不包含资产预计转让时应发生的各项税费。

（9）鉴定时点后鉴定报告有效期内鉴定对象的质量及价值标准发生

变化，并对鉴定对象鉴定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不能直接适用本鉴定结论；

（10）本意见书除特别说明外，对即使存在或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

担保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式等影响评估值的非正常因素没有考虑，且

本意见书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或其它不

可抗力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3、房屋的基本信息以委托方提供的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司评估委

托书及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4、本项评估鉴定业务是依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鉴定人员以客观、

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评定测算，因此资料提供方对所提供的资料及

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和可靠性负责，并承担相应责任。

5、本评估鉴定意见书是本评估鉴定机构出具的，一定程度上受本机

构评估鉴定人员的职业水平和能力的影响。

6、本项评估鉴定业务仅为鉴定目的提供参考。本评估鉴定基准日后

有效期内，价值标准发生变化或被评估鉴定资产发生重大变化而对资产评

估鉴定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委托机构重新评估鉴定。

7、评估鉴定意见书的法律效力：

（1）本评估结论是基于委估资产权属明确；且均无附带影响其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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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瑕疵、负债和限制资产的前提条件下而成立。

（2）若在鉴定基准日后，意见书成立的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发生变

化，以及影响意见书结论的重大期后事项发生，则本意见书出具人及机构

不承担相应责任。

（3）本评估意见书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生法律效力，按

现行国家政策规定，本评估结果的有效期为半年，评估目的在评估基准日

后的半年内实现时，可以以评估结果作为依据，如超过半年，需重新进行

资产鉴定评估。

（4）本评估鉴定意见书使用者在充分考虑前述因素对评估鉴定结论

的影响之后，当本评估鉴定目的实现时，对评估鉴定目的实现日与评估鉴

定基准日之差异，应作如下调整或修正：

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原评估鉴定方法对资产额进行相

应调整；

a.当评估鉴定方法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实际评估鉴定方法计算的

结果进行调整；

b.若资产价值标准发生变化，并对资产评估鉴定价值产生明显影

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鉴定机构重新评估鉴定资产价值；

c.如果评估鉴定工作结束前资产价值已发生了显著变化，无法改

变评估鉴定基准日，但资产价值的调整方法简单、易于掌握时，委托

方在进行资产实际作价时，应进行相应调整。

（5）本评估鉴定意见书仅供委托方为本意见书所列评估鉴定目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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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若作他用，造成的一切后果，我所概不负责。

（6）

九、附 件

一、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司评估委托书；

二、司法鉴定许可证（复印件）；

三、鉴定人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四、现场勘验记录表；

五、《房屋所有权证书》、《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六、现场照片；

十、落款

司法鉴定人签名或盖章：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证号：530103026001

司法鉴定人签名或盖章：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证号：530103026028

昆明云英恒司法鉴定所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